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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论证专家承诺书

作为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论证专家组成员，应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，郑重承诺：
一、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
1.准时参加论证评审工作，无特殊原因或未经评审组织者同意，在评审期间不得擅离职守；
2.评审过程中，不得发表任何具有倾向性、诱导性的意见；不得对其他人的评审意见施加任何影响；
3.要求申请人对其项目文件作出必要的澄清、说明或补正时，评审人员不得向申请人提出带有暗示性或诱导性的问题；
4.评审专家的意见不一致时，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；
5.评审工作结束后，与本次评审工作相关的所有文字材料不得带离评审现场。
二、廉洁自律
1.遵守职业道德，客观、公正的履行职责，在评审过程中不受任何干扰，独立、明确地提供真实、可靠、合理的评审意见，不得出具虚假评审意见，并对所提评审意见承担责任；
2.不接受申请人的各种的馈赠、宴请，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；
3.自觉抵制违法违规活动，协助、配合相关部门监督、检查工作。
三、严格遵守回避制度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主动申请回避，如有违反，同意取消本人相关工作资格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1.与项目相关方有借贷关系、买卖合同关系等经济利益关系，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；
2. 与项目相关方有其他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。
四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
不得泄露评审文件、评审情况以及评审过程中获得的商业秘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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